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生態環境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meeb.sz.gov.cn/xxgk/qt/tzgg/content/post_10740632.html)

附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清单管理类建设项目排污登记指引》的通知

深环〔 2023〕 132 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排污登记与区域环评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局制定了《深

圳市清单管理类建设项目排污登记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6 月 25 日

深圳市清单管理类建设项目排污登记指引

为加强排污登记与区域环评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生态环境

部《关于落实〈关于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实施方案〉试点工作

方案》（环评函〔 2021〕 76 号）和《深圳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深府规

〔 2022〕 2 号），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深圳市已完成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区域，依据《深圳市区

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深府规〔 2022〕 2 号）实施清单管理，且根据《深圳

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属于登记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

称“排污登记单位”）。

二、主要依据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

2.《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

3.《深圳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2022 年 1 月 15 日施行）；

4.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区域空间生态环境管理清单》（以下简称“管理清单”）。

三、登记流程

排污登记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平台

为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企业端，登记模块为业务办理 -排污登记 -申请登记。在线完成

排污登记表填报并提交后，取得排污登记回执。

四、登记内容

排污登记表的内容包括排污登记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负责人、联

系方式、生产经营场所地址、行业类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主要产品及产能

等排污登记单位基本情况，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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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及去向等信息。

排污登记单位应当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要求。排

污登记单位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五、填报要点

（一）核实准入要求

根据拟开办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区域管理清单，核实排污登记单位行业类别是否满足“所

在区域管理清单 —单元综合管理要求”列明的上层位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产业准入要求、功能

布局要求对应的约束性 /强制性指标要求等（如禁止引进“两高”项目、禁止在人居环境保护带 

50m 范围内设置产生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单元等），如不符合则不可在该区域内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符合准入要求，且根据《深圳市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属于登记管

理的项目，应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依法进行排污登记。

（二）填报排污登记单位基本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单位名称、注册地址、生产经营场所地址、行业类别、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等相关信息。

（三）填报主要产品信息

根据生产经营场所实际情况填写该表格，主要内容包括行业类别、生产工艺名称（如印

刷、机加工等）、主要产品（如印制品、机加工件等）、主要产品产能（按照年产量填写）、计量

单位（如吨 /年、个 /年等）以及备注（如有特殊情况可在该项说明）。

（四）填报燃料使用信息

使用固体和液体燃料 10 吨 /年以上、气体燃料 1 万立方米 /年以上须填写该部分内容，主

要内容包括燃料类别（固体燃料、气体燃料、液体燃料或其他）、燃料名称（如原煤、天然气

等）、使用量和计量单位。

（五）填报涉 VOCs 辅料使用信息

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及其他易挥发有机溶剂使用量大于 1 吨 /年以上须填写该

部分内容，同时核实是否满足“所在区域管理清单 —行业管理要求 —污染防治设施”中对应的

约束性 /强制性指标要求（如涉及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的项目，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深

圳市及行业标准的原辅材料）。主要填报内容包括辅料类别（如油墨、涂料等）、辅料名称（如

水性油墨、大豆油墨等挥发性有机溶剂）、使用量以及计量单位。

（六）填报废气排放信息

排污登记单位需根据《管理清单》行业管理要求核实所属行业的废气排放标准以及污染

防治措施要求，相关要求详见“所在区域管理清单 —单元综合管理要求 —污染排放管控”及“所

在区域管理清单 —行业管理要求 —污染防治设施”中对应的约束性 /强制性指标要求（如有工艺

废气产生的区域应设置废气收集系统，废气经净化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设置规范化的废气采

样位置和采样平台，排气口高度应满足相应排放标准的要求）。核实无误后填写废气排放信息。

废气排放信息主要内容包括废气排放形式（有组织 /无组织排放）、废气污染治理设施、

治理工艺以及数量。废气排放形式为有组织排放的，还需填写废气排放口名称（如有机废气排

放口、粉尘废气排放口等）、执行标准名称（详见“所在区域管理清单 —行业管理要求 —排放

标准”，管理清单未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顺序执行）、排放口数量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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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填报废水排放信息

排污登记单位需根据《管理清单》行业管理要求核实所属行业的废水排放标准以及污染

防治措施要求，相关要求详见“所在区域管理清单 —单元综合管理要求 —污染排放管控”及“所

在区域管理清单 —行业管理要求 —污染防治设施”中对应的约束性 /强制性指标要求，核实无误

后填写废水排放信息。废水排放信息主要内容包括废水治理设施（如综合污水处理站、生活污

水处理系统、医疗废水处理系统等）、治理工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废水处理工艺，如“好氧生

物处理法”等）、数量。废水排放口信息表主要内容包括排放口名称（如综合废水排放口、医疗

废水排放口、生活污水排放口等）、执行标准名称（详见“所在区域管理清单 —行业管理要求 

—排放标准”，管理清单未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顺序执行）、排放去向

（如“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xx 水质净化厂”），如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可在备注中注明。

（八）填报工业固体废物排放信息

排污登记单位需根据《管理清单》行业管理要求核实所属行业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及处置

要求，详见“所在区域管理清单 —行业管理要求 —污染排放管控 —固体废物”中的约束性 /强制

性指标要求（如危险废物应设置单独的贮存场所，分类收集存放，贮存场所应满足防渗漏、防

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禁止与其它固体废物混存），核实无误后填写该部分内容。工

业固体废物排放信息主要内容为工业固体废物名称（废手套、废油墨、清洗废水等）、是否属

于危险废物、去向（需明确是处置还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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